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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文化校園的好處

• 學習互相尊重關愛

• 擴闊學生的文化視野

• 消除偏見及歧視觀念



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的基本概念



教育機構的角色

• 認識反歧視條例

• 防止違法歧視及騷擾行為

• 教育學生良好公民責任



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
• 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於2009年生效

• 基於某人的種族或認定歸於該人的種族

而作出以下行為，即屬違法

歧視

騷擾

中傷



條例的適用範疇

• 公共範疇：

僱傭

教育

貨品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

處所的處置或管理

公共團體的投票和參選資格

大律師事務所提供見習職位的事宜上

會社的參與



條例適用於學校的範圍

• 教育機構負責督導的成員 (校董、校監)

• 職員 (教師、工友)

• 合約員工

• 合夥

• 外判服務，委派服務



歧視條例下「種族」的定義

• 種族是指個人的

種族、膚色、世系、民族、
人種 (錫克人、猶太人)

包括某種族人士的有聯繫者，包括
該人的配偶、親屬、照料者、在家
庭基礎上共同生活的人，或有業務、
體育或消閒關係的人



不屬於「種族」的定義

• 國籍、公民/居民身份不在種族的定義

• 宗教本身並非種族 (但宗教有關的某些
不合理的要求或條件，可能間接歧視
某些種族群體)

• 種族的定義不包括語言，沒有規定教
育機構需為任何種族的人士變更其假
期安排或授課語言、或為此作出不同
的安排



 在可比較的情況下，任何人基於另一
人的種族或其有聯繫者的種族而給予
該人較差的待遇

 較差的待遇亦包括基於種族而將某人
與其他人隔離

直接種族歧視



在教育範疇直接種族歧視的例子

• 任何教育機構基於某人的種族

 拒絕接受入學申請

 入學條款

 享用校內任何設施或服務的方式

 開除或以其他方法令學童蒙受不利



間接歧視

• 向所有人實施相同的要求或條件

• 某種族群體能符合該要求或條件的人
數比例遠較其他種族群體的人數比例
為少

• 該項要求或條件是沒有客觀理據支持

• 為此對屬於該種族群體的人士構成實
質損害



可能涉及間接種族歧視的例子
• 宗教習俗與校規

 《種族歧視條例》不適用於基於宗教的歧視

行為。然而，與宗教有關的某些要求或條件，

可能間接歧視某些種族群體

• 語言要求

 在沒有充分理據下，規定所有入學申請者及
其父母都必須以廣東話接受面試

• 學校的通告和與家長的聯繫

 在沒有充分理據下，學校只以中文與不懂中
文的少數族裔家長溝通



種族騷擾

• 基於某人的種族或其有聯繫者的種
族

• 作出不受歡迎的行徑

• 一個合理的第三者在顧及所有因素

• 該人感到受冒犯、侮辱或威嚇

1. 對個別人士的騷擾



種族騷擾

•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

• 基於某人的種族或其有聯繫者的種
族作出針對該種族的行徑

• 而該行徑營造一個令該人感到在種
族方面具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

2. 具敵意的環境



種族騷擾的例子

• 作出不受歡迎的行動、欺凌、排斥

• 含貶義的稱呼、侮辱的言論

• 取笑他人種族口音、習慣

• 張貼冒犯的海報、塗鴉



法律責任

• 考慮是否構成違法行為

 作出歧視行為的人的意圖 / 主觀想法

 對投訴人的影響

• 意圖

 可作為投訴人痛苦程度及索償的相關考慮

 蓄意、惡意、侮辱性的歧視行為造成較
大的損害，投訴人可尋求更多的補償



 任何人都需要為自己的違法歧視及
騷擾行為負上個人責任

 換言之，學生在校園種族騷擾其他
學生需要承擔個人責任

法律責任



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研究
報告 (2020年)



研究背景

• 由平機會委託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
實踐中心進行

• 三個部份

– 學生問卷調查 (909名中四至中六學生，
483名是少數族裔學生，426名是華裔學
生)

– 個人和焦點小組訪談(53名少數族裔學生
及15名家長、社工和教師)

– 僱主電話調查(406家)和個人訪談(10名)



影響少數族裔青年學習和
就業路徑的關鍵因素



• 少數族裔學生比華裔學生有更高的志向和更
具自信達成就業和教育的目標

志向和自我效能

少數族裔學生 華裔學生

教育志向 (12-60分) 50.94 48.63
就業與教育決策自我效
能感 (13-52分) 37.07 36.16

一般自我效能 (10-40分) 29.49 25.81

• 少數族裔學生不理想的過渡結果，似乎並非
因為缺乏志向，可能是受到其他障礙的影響



• 較多少數族裔學生在學年內至少一次與父親、母親
和成年親屬談論中學後的規劃

在家討論中學後的規劃

少數族裔學生 華裔學生

父親
從來沒有 24.1% 42.9%

一次或以上 75.9% 57.1%

母親
從來沒有 16.5% 27.3%

一次或以上 83.5% 72.7%

成年親屬
從來沒有 51.4% 59.5%

一次或以上 48.6% 40.4%

• 然而，家長支援對少數族裔學生的志向或自我效能
方面並未見發揮重要作用。因此，確保這些成年人
獲得充分和準確的升學和職業資訊更形重要



• 少數族裔學生與朋友或同學討論中學後的規
劃比例較高(91%)

在校討論中學後的規劃

少數族裔學生 華裔學生

從來沒有 9.4% 21.6%

一至兩次 40.1% 38.7%

三次或以上 50.5% 39.7%

• 朋輩支援對少數族裔學生很重要，朋輩給予
教育規劃的支援能提高少數族裔學生的教育
志向



• 大約有76%的少數族裔學生曾與老師討論他
們中學後的規劃

在校討論中學後的規劃

少數族裔學生 華裔學生

從來沒有 24.2% 24.4%

一至兩次 50.9% 55.7%

三次或以上 24.8% 19.9%

• 在一學年內至少與老師討論一次中學後規劃，
與少數族裔的教育志向呈正相關



• 與華裔學生相比，較少少數族裔學生(27%)
與社工或輔導員討論

在校討論中學後的規劃

少數族裔學生 華裔學生

從來沒有 72.6% 66.3%

一至兩次 19.7% 24.4%

三次或以上 7.7% 9.3%

• 可能原因：認識不足？角色不符合？語言障
礙？



• 在家庭層面，家庭收入與少數族裔學生
的教育志向呈正相關

• 獲所在社會接納的主觀感與少數族裔學
生的教育志向有正面關係

其他主要發現



主要建議
• 提高少數族裔的中文水準 (特別是讀寫
能力)

• 擴大就業的可能性和機會 (多語言的常
設職業配對平台、實習機會)

• 加強支援網絡 (少數族裔家長、教師和
社工)，開發分享平台，善用少數族裔
員工提供支援

• 培養多元文化環境



香港少數族裔青年的教育和就業路徑
實用指南 (2021年)



背景

• 實用指南旨在概述少數族裔青年的教
育和工作途徑和路線圖，讓少數族裔
青年、他們的父母、老師和社工獲取
充分和準確的資訊，並從中得到啟發

• 指南備有中英文版本。英文版本方便
少數族裔青年參閱



指引匯集各種教育與職涯規劃相關重要資
料，方便一站式閱覽，當中包括：

• 少數族裔青年的｢真實心聲｣和｢溫馨提
示｣

• 專上院校DSE以外其他中國語文科成績
要求 (英文版本第10-11頁，中文版本第
44-45頁)

注意事項



• 經濟援助和獎學金的資料 (英文版本第
14-15頁，中文版本第48-49頁)

• 非政府機構和政府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
(英文版本第25-27頁，中文版本第57-
59頁)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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